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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改善空氣污染問題、提升民眾對於低污染車輛之使用率及帶動電動機車產業之發展，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與經濟部分別就民眾新購電動機車訂有「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辦法」及「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等補助規範，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配合

前揭補助亦加碼訂定相關補助規範，且因各地補助金額不一，為避免套利行為，多設有「一定

期限內不得轉讓」之規定。然於 103年間，某縣市環境保護局仍發現有電動機車業者以假人頭

申請補助，再轉賣於不具受補助資格之對象，除違反該縣之限制轉讓規定外，亦涉刑法詐欺罪

嫌。鑑於是項補助遍及全國，本署爰率同經濟部及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辦理本件專案清查，期

能透過系統性之清查作為以發掘是否尚有類似不法情事，並收積極防制與節省公帑之效。 

  本次清查係以 102年至 104年辦理之「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案為清查範圍（經統計，補助案

件總件數為 13,514案，各政風機構抽查件數計有 8,678案，清查比例為 64.21%），清查成果計

有發掘疑涉不法案件 57案（類型包括業者以人頭申請補助款再將車輛專賣他人、偽造補助申請

文件而以不存在之交易詐領補助，以及車行侵占補助款等態樣），業由案關政風機構移請檢察機

關偵辦，另發現違反一定期間不得移轉規定案件計 68案，依規定移請業管單位追繳補助款。綜

合各項清查成果，節省公帑或增加政府收入效益計達新臺幣 354萬 2,760元。 

  清查過程中除發掘前述違法態樣外，另有發現業者大批申請補助購置電動機車，卻未予妥善

使用情事：臺東縣政府 102年至 104年受理新購電動機車補助計 1,818輛，進一步抽查發現，

該縣 5家租賃業者購置車輛行駛里程數為零或僅個位數者多達 349輛，部分業者並有將車輛停

放戶外任憑風吹日曬之情形，亦有業者於禁止轉讓期限過後隨即將大批電動機車予以轉讓，此

等情事雖未違反規定，卻顯與政府補助之目的不符。 

  針對前揭執行過程發現之缺失態樣，本署已研提 11項興革建議供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參考；對於類此補助計畫，日後亦將不定期辦理專案清查，以嚴格把關政府所核發之補助款，

防止政府美意遭到濫用。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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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倫理規範中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義為何？ 舉例? 

(一)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

（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規範第 2點第 2款參照）： 

1.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二) 舉例說明： 

1. 業務往來：特定行業或團體存在目的係居間、代理或協助自然人、法人等與政府機關有

互動往來者。如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律師與檢察機關或法院、地政士（代書）與國

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地政機關、會計師或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關、建築師或技師與建

築管理機關、報關行與海關、代檢業者與監理機關、防火管理人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

機關等。 

2. 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市議員與縣市政府、立法委員與行

政院各部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金融機構、經濟部與公司行號、交通部與交通事

業機關等。 

3. 費用補（獎）助：如文化部補助某藝文團體、內政部獎勵某公益團體、青年發展署補助

青創會等。 

4. 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如機關正在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

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或已得標均屬之。 

5. 其他契約關係：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6.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如公務員

受理民眾之申請案；或公務員執行檢查、取締、核課業務之對象等。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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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自民國97年8月1日起迄99年8月31日擔任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暨雲林縣學

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助理督導，負責辦理雲林縣聯絡處暨校外會各項活動採購

及經費核銷支用等業務。詎許○○於上開經管雲林縣聯絡處暨校外會採購及經費

支用核銷期間，明知公家經費均應覈實報銷，不得移作他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所有，對於雲林縣聯絡處之教育部補助款，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

請廠商提供浮報數量、價額之不實發票核銷，詐領教育部補助款新臺幣(下同)2萬

8,086元；另基於侵占公用財物之犯意，對於雲林縣校外會之雲林縣政府補助款，

請不知情之廠商提供空白發票及收據由許○○自行填寫或以未實際購買之不實發

票收據核銷，侵占雲林縣政府補助款計4筆共11萬5,200元，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聯

絡處暨校外會經費審核之正確性。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提起公訴，經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於105年3月18日判決許○○有罪；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於105年

10月20日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及侵占公有財物罪分別

判處有期徒刑4年及6年，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6年。 

 
                                                        資料來源-廉政署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教育部雲林縣聯

絡處暨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助理督

導許○○涉嫌侵占公有財物及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業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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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的要件有三：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者、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所

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所以，公司的機密資料如果能符合這三個要件，就可

以用營業秘密來保護，保護的標的包括：方法、技術、

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

經營之資訊。 

 

從制度面、管理面及法律面三管齊下，才能有效保護公司的機密資訊: 

1. 制度: 數位資料的管制，則可以利用目前市面上的加密工具，對於屬於營業秘密的資料，包

括文件、設計圖等，都需要加密處理，即使這些資料被用 e-mail傳出去，因為沒有對應的

金鑰（Key）可以解密，收到資料的人也是看不到的，這樣可以確保資料的安全。 

2. 管理: 對於公司的營業秘密，除了採取嚴密的管制作為，防止人為竊取及透過網路洩密外，

當然，人資部門的教育訓練也很重要，從新進人員的訓練，到在職訓練，都要不斷的告知營

業秘密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犯罪後的刑責。 

3. 法律: 當公司的資訊，不論是紙本的實體還是數位資料，只要符合營業秘密法定義的營業秘

密，就可以運用營業秘密法加以保護，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前述講的包

括運用程式、設計這些作為，都是合理的保密措施。未來對於以竊取等不正當方式而取得、

使用或洩漏；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用或洩漏；經告知應刪除、銷燬，而不為

刪除、銷燬等行為，在刑事責任上，可以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針對洩密到國外者，增訂「域外加重條款」，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從法律面，運用營業秘密法來

一定程度嚇阻犯罪行為。 

 

            

                                    資料摘自： 清流月刊 



6 
 

 

機密維護宣導  

 
個資防護的 SOP：規劃、執行、稽核、改善 

秉持「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國際驗證公司 BSI日前將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標

準 BS10012，根據「規畫」、「執行」、「稽核」、「改善」四項建立出品質管理

循環，並依據四字英文字首，簡稱為 PDCA。而這個 PDCA，就是個資法及施行細則

中所謂的「適當安全措施」在訂立時所必須參考的標準。 

但是，光說「PDCA」實在太過籠統；組織面對個資防護，臺灣 BSI總經理蒲樹盛

特地將它濃縮成八項可實作的摘要作法，可以作為企業部署個資保護的入門參

考。 

「規畫」：分為制訂個資保護政策和設立專門組織、明訂個資存取控管程序與方

法兩項。 

「執行」：涵蓋了進行個資分類盤點與保護程序、落實個資保護宣導與教育訓練。 

「稽核」和「改善」：包括了加強個資安全監控與檢視、提高個資外洩事件反應

能力、重新審視與委外廠商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遵守法規並落實內部稽核機制等四

項。    

個資防護的核心：「文件保護」 

在上述八項中，「個資盤點」以及「個資文件的保護」是最重要的核心。企業首

先應該確認，內部到底擁有哪些個資文件，並且採取有效的措施對於那些文件進

行保護，以降低處理及利用時個資外洩的風險。 

 

什麼是個資法的「行政罰鍰」呢？ 

身為政府或民間機關的個資管理人，一旦個資外流，除了公司將受到「2萬至 50

萬」不等的罰鍰處分外，個資管理人將連帶處以同樣金額之罰鍰。以「戒慎恐懼」

來形容被機關指定之個資管理人，一點也不為過。 

 

 

 

 

 

                                                                              資料摘自：ETtoday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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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照顧特定收容人: 

矯正人員與出監收容人往來接觸有無應行注意事項？ 

矯正人員應以何種管教態度對待在監收容人？ 

矯正人員與出監收容人雖然已無職務上利害關係，對於出監收容人之邀請聚餐是否需考慮身      

分與職務是否妥切？ 

矯正人員對於出監收容人給予金錢之餽贈是否應該拒絕或退還，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規定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單純照顧收容人雖屬不違背職務之行為，然收受財物及針對特定對象照料，則違反刑事法規，

矯正人員之法治觀念是否薄弱？ 

場舍主管對於收容人申請就醫過於頻繁，是否應適切瞭解原由並加強注意？機關對於申請就

醫頻繁之收容人有無查核機制？ 

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夾帶違禁品: 

矯正人員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多屬輕微，其代價卻不符比例，相關法治教育是否落實執行？

同事之間如察覺有異狀時，是否適時去提醒？ 

矯正人員進出戒護區時，是否落實檢查程序?遇有不符規定或不合常理之攜帶物品時，是否有

處理機制或需知會政風單位？ 

機關首長及單位主管有無落實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是否

立即反應及處理？ 

矯正機關對於服務員遴選有無管理或稽核機制？如未依規定遴調服務員，或因疏於管理、考

核不實致生事端，相關人員有無責任？ 

矯正人員對於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有無應

行注意事項？ 

 


